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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六项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蜀道集团对下属企业存在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掌握不全，下属企业责任落实不力，有的甚至采取瞒报的方式消极应付。2021年，成绵高速扩容、成南高速扩容项目因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被有关部门约谈，并扣除信用记录，但集团公司并未对相关下属企业进行考核问责。

	整改责任单位
	集团公司有关部门、各直属企业

	整改目标
	充分掌握所属企业存在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，督促整改，对瞒报行为实施追责问责。

	整改措施
	1. 开展生态环境问题识别排查，按季度收集汇总。开展专项检查、暗查暗访，了解发现企业生态环境突出问题。
2. 建立与生态环境执法部门沟通协调机制，多渠道掌握所属企业行政处罚行为信息，建立台账，跟踪督办整改情况。
3.2023年8月底前，对成绵高速扩容、成南高速扩容项目相关问题进行核实，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。
4.对瞒报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企业和个人，实施严格考核、严肃问责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1.集团公司每季度收集汇总各直属企业季度生态环境问题排查结果，不定期对各级企业开展督导检查，全面掌握生态环境突出问题；各直属企业通过开展综合检查、专项检查、日常检查等方式，排查识别环境问题，建立问题台账。
2.集团公司印发《关于规范环水保相关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，督促各直属企业每月报送《环水保信息月报表》，全面掌握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和行政处罚情况；各直属企业积极与相关主管部门沟通汇报，建立协调机制，并建立行政处罚行为信息台账。
3.川高公司已完成对成绵苍巴公司、成南公司约谈。
4.集团公司已将瞒报行为纳入生态环境保护年度考核内容，在年度考核中实施扣分，并对瞒报行为严肃追责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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